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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1382）

穩價行動及穩價期結束

本公司公佈，與全球發售有關的穩價期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八日結束。

穩價期內進行之穩價行動如下：

(1) 超額分配國際配售項下合共 53,735,000股股份；

(2) 向 Fifth Element Enterprises Limited借入合共 53,735,000股股份，純粹為補足國際配售之任何超
額分配；及

(3) 在市場上以每股股份介乎 5.10港元至 5.35港元的價格購入合共 53,735,000股股份，相等於任何
超額配股權獲行使前全球發售下的股份總數約 15%。

於穩價期間，聯席全球協調人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而超額配股權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九日失
效。

本公司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W章證券及期貨（穩定價格）規則第 9(2)條的規定發表本公佈，宣佈有關全
球發售的穩價期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八日結束。

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作為穩定價格操作人）於穩價期內進行之穩價行動如下：

(1) 超額分配國際配售項下合共 53,735,000股股份；

(2) 由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根據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一日之借股協議向 Fifth Element
Enterprises Limited借入合共 53,735,000股股份，純粹為補足國際配售之任何超額分配。該等股份將
根據借股協議之條款歸還及交回 Fifth Element Enterprises Limited；及

(3) 在市場上以每股股份介乎 5.10港元至 5.35港元的價格購入合共 53,735,000股股份，相等於任何超額
配股權獲行使前全球發售下的股份總數約 15%。

穩價期內最後一次在市場上購入股份乃於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作出，每股股份作價 5.10港元。

於穩價期間，聯席全球協調人並無行使超額配股權，而超額配股權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九日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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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尹惠來先生（主席）、曾鏡波先生、林榮德先生及林景文博士；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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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先生及陳裕光先生。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